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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项目代码
	91440000617401445C

	投资项目名称
	广澳高速公路南沙至珠海段改扩建工程

	招标项目名称
	广澳高速公路南沙至珠海段改扩建工程机电工程施工（JD2标）

	标段（包）名称
	JD2标
	公告性质
	正常

	资格审查方式
	资格后审

	招标项目实施
(交货)地点
	广州市、中山市

	资金来源
	企业自筹、银行贷款
	资金来源构成
	企业自筹不少于35%，其余为银行贷款

	招标范围及规模
	    2.1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广澳高速公路南沙至珠海段改扩建工程（以下简称本项目）是京港澳高速G4的重要组成部分，起自广州市南沙区坦尾枢纽互通，接莞佛高速相应路段，沿既有广澳高速改扩建，经横沥、三角、民众、港口，火炬开发区、南朗街道，止于中山市下栅枢纽互通，接广澳高速下栅互通至月环互通段和广澳高速珠海支线，全长50.426公里。全线采用高速公路标准改扩建，起点至中山城区互通段采用双向十车道，设计速度120公里/小时；中山城区互通至终点段采用双向八车道，设计速度100公里/小时。
    2.2标段划分


	招标内容
	

	工期（交货期）
	计划工期：暂定30个月，
计划开工日期：具体开工时间以监理签发的开工令为准

	最高投标限价
	有，招标人将在投标文件递交截止之日15天前以补遗书形式公布最高投标限价和下浮率范围

	是否接受联合体投标
	否

	投标资格能力要求
(包括但不限于资质
人员、业绩等要求)
	投标人资格要求
	JD2标：1.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持有有效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2.具备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核发的公路交通工程专业承包一级资质（公路机电工程分项）；
3.持有有效的安全生产许可证。

	
	投标人业绩要求
	JD2标：近五年内，成功完成过：
类似工程机电工程项目（同时含通信、监控和收费系统）至少3个标段（其中至少1个标段的合同金额≥10000万元），且累计路线长度≥60km及4个收费站。

	是否采用电子
招标投标方式
	是
	获取资格预审
/招标文件的
方式
	下载资格预审/招标文件的网络地址
	广东省公路水运工程建设项目电子招投标交易平台（http://jtcbs.gdcd.gov.cn:30887/tenderlogin）

	
	
	
	获取纸质资格预审/招标文件的方式
	

	获取资格预审/招标文件开始时间
	2025年12月03日
	获取资格预审
/招标文件截
止时间
	2025年12月09日

	递交资格预审/投标文件截止时间
	2025年12月25日09时30分
	资格预审/投标文件递交方式
	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投标截止时间，下同)为2025年12月25日9时30分。
  投标文件电子文件统一采用网络上传的方式，投标人于2025年12月10日00时00分至2025年12月25日9时30分将电子文件完整上传。递交投标文件纸质文件截止时间为2025年12月25日9时30分，投标人应于2025年12月25日9时0分至2025年12月25日9时30分将投标文件纸质文件递交至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相应的开标室，具体开标室见交易中心大厅公告（广州市天河区天润路333号）。
逾期送达的、未送达指定地点的或不按照招标文件要求密封的投标文件，招标人将予以拒收

	开标时间
	2025年12月25日09时30分
	开标地点
	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发布公告媒介
	    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广东省招标投标监管网、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粤采易阳光采购平台上发布。如公告详细内容不一致者，以广东省招标投标监管网公告为准。
7.在规定的投标期间，如某个标段报名并购买招标文件的投标人不足3家时，招标人有权选择以下任一方式：（1）在广东省招标投标监管网及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发布公告延长上述投标人家数不足的标段投标登记时间，在延期投标登记时间内，已投标登记投标人的资料仍有效并可自行补充资料，未投标登记的投标人可根据公告的约定进行投标登记；（2）对上述投标人家数不足的标段依法重新组织招标或不再招标。
7.1如对本次招标活动、招标公告有异议的，请向招标人提交异议书(联系方式见本招标公告第8条)。异议书必须由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并在规定时间内递交。如果异议书由授权代表签字，则应同时提交授权委托书原件及法定代表人、授权代表的身份证复印件。异议书应包括以下内容:
(1)异议人的名称、地址及有效联系方式;
(2)异议事项的基本事实;
(3)相关请求及主张;
(4)相关证明材料。


	招标人
	京珠高速公路广珠段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
	中山市南朗镇关塘村京珠高速公路广珠段改扩建管理处

	招标人联系人
	屈工
	联系电话
	19886418198

	招标代理机构
	
	联系地址
	

	招标代理联系人
	
	联系电话
	

	招标监督机构
	
	联系电话
	

	其他依法应当载明的内容
	



